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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调整全省小水

电上网电价加强行业管理的通知   

吉发改价格联〔2021〕625 号   

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委、水利（水务）局，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、农业农

村和水利局，各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水利局，安图县水电管理中心，四平市
二龙山水库管理局，松原市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管理服务中心，国网吉林省电

力有限公司、吉林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，各小水电企业：   

  按照《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
[2014]61 号）要求，加强全省小水电行业管理，促进小水电安全达标绿色发

展，进一步规范小水电上网电价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  

  一、以近四年全省小水电电站（不含满台城电厂电量）   

  加权平均电价为基础，将全省小水电上网电价调整为   

  0.3815 元/千瓦时。   

  二、为支持小水电行业发展，电网企业免收小水电过网费和信息通信设施

费。   

  三、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水电行业管理，确保农村水电安全平稳运行，促进

农村水电绿色发展，鼓励农村水电站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及绿色小水

电示范电站创建工作，将对安全生产达标电站和绿色水电示范电站进行激励，

具体办法由省水利厅会同我委另行研究制定四、对符合安全达标评级或绿色小

水电示范标准的小水电企业制定鼓励性电价政策，促进小水电健康、绿色、安

全发展。具体标准：在运行经营周期年限以内对达到农村小水电站安全标准化
二级、一级的水电站，对其全省小水电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（近 4年）以内的

电量，执行激励电价，相应激励电价可在 0.3815 元/千瓦时的基础上分别提高

0.012 元、0.015 元；在运行经营周期年限以内对达到绿色小水电示范标准的水

电站，对其全省小水电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（近 4年）以内的电量，执行激励
电价，相应激励电价可在 0.3815 元/千瓦时的基础上提高 0.02 元。对于超过全

省小水电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（近 4年）的电量部分以及超过经营周期年限的

电站发电量，均执行省内基准价（原全省燃煤标杆电价）扣除环保电价后的水



平。五、本政策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执行，执行到满台城电厂正常运行发

电之日起为止，按统一前的电价再重新测算调整全省小水电上网电价水平。激

励电价政策 2022 年 1月 1 日执行。   

  下一步，我们对省内小水电上网电价加强规范管理，坚持市场化方向、进

一步深化电价改革。如遇国家电价政策调整，按国家政策执行。   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吉林省水利厅   

2021 年 9月 1日   


